
 

 
 编  号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登记号： 
 

 
企业动产 

抵押物注销申请书 

 
 

敬     告 
 

1． 在签署文件和填表前，申请人应当阅读《中华人民

共和国担保法》、《企业动产抵押物登记管理办法》

和本申请书，并确知其享有的权利和应承担的义

务。 
2． 申请人提交的文件、证件应当是原件，确有特殊情

况不能提交原件的，应当提交加盖公章的文件、证

件复印件。 
3． 申请人提交的文件、证件应当使用十六开纸。 
4． 申请人应当使用钢笔、毛笔或签字笔工整地填写或

签字。 
 

 
 

抵 押 人： 

抵押权人： 

申请日期：     年      月     日 

 

 

上 海 市 工 商 行 政 管 理 局 制 



 

 

注

销

登

记 

 

 

 

有下列情况之一的，当事人应到原登记机关办理注销登记： 

（一）主合同已履行完毕的； 

（二）抵押权人实现抵押权的； 

（三）当事人提前解除抵押合同的； 

（四）抵押物全部灭失的； 

符合注销条件的，未办注销登记的，抵押物不得再次设定抵押。 

 
申

请

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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记

的

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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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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料

、

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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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抵押物注销登记申请书； 

（二）原《抵押物登记证》； 

（三）合同履行完毕的凭证； 

（四）提前解除抵押合同的协议； 

（五）抵押物全部灭失的凭证或还款凭证； 

（六）双方代理人身份证明和授权委托书； 

（七）需要提供的其他材料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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名称  
原抵押合同 

编号  签订时间  

债务人履行债务期限 自   年   月   日起至    年  月   日止 

原抵押登记证编号  

其他
需要
载明
的 
事项 

 

 
 
 
 

抵押权人
意   见 

 
 
 

 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盖章） 
 

年    月    日 

 



 

申  请  抵  押  物  注  销  登  记  当  事  人 

抵押人名称： 

住所： 

法定代表人： 

代理人： 

住所： 

联系电话： 

邮政编码： 

 

 

（盖章） 

 

申请日期：  年   月   日

抵押权人名称： 

住所： 

法定代表人： 

代理人： 

住所： 

联系电话： 

邮政编码： 

 

 

（盖章） 

 

申请日期：  年   月   日

登 记 机 关 审 批 意 见 

审
查
意
见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审查人： 

年   月   日

审
核
意
见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审核人： 

年   月   日

领
导
审
批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审批人： 

年   月   日

 


